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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計畫緣起及目的

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時碩工業)主力在專業精密機械加工金屬製品之開

發、生產及銷售。近年因時碩工業業務擴充，除新屋本廠區外，陸續於楊梅幼獅工業

區承租設立㇐~三廠，考量管理效能、租金及公司未來擬推動「光學應用產品」，勢

必需整合現有租賃廠房，建立㇐個可供⾧期發展的生產基地，以擴大廠區面積，因應

公司成⾧之需求。

為執行擴大營運計畫，遂取得新屋區新洲段582地號等12筆土地，並依相關法令規

定申請變更為工業區，期能在競爭激烈的精密機械加工產業中，結合中小精密工業零

組件加工廠，形成㇐股強大的力量，以小博大，並連結在地，銜接國際，達到提升產

業發展，永續經營，同時完成繁榮地方，創造就業人口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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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
㇐. 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略以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

情事之㇐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

況迅行變更：…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

展之需要時。…」，本計畫經桃園市政府

111年8月1日以府經開字第1110214543號

函同意認定本案符合「都市計畫法」第

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適用範圍(詳計畫書

附件㇐)。

二. 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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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本案都市計畫流程

都計計畫草案擬定前舉行公開座談會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辦理迅行變更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桃園市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發布實施

公共設施(公園用地)興闢

依據「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四
點辦理，本變更案於111年7月20日舉行公開座談會。

111年8月1日以府經開字第1110214543號函同意認定本案符
合「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適用範圍。

目前階段， 112年1月12日起公告40日，並訂於 112年2月1
日上午10時30分於新屋區公所3樓第㇐會議室舉辦說明會。

確認回饋事項並與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捐贈用地予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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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公告方式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建

議事項，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或新屋區公所提出意

見，以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科
電話：（03）3322101轉5226  李小姐

㇐. 書面：公告於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新屋

區公所公告欄。

二. 網路：公告於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http://urdb.tycg.gov.tw/)公展公告。

三. 登報：刊登於聯合報及桃園市政府公報。

民眾意見表

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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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及計畫範圍

變更位置
本計畫區位於「中壢市(過嶺地區)楊梅鎮(高榮地區)新屋鄉(頭洲地區)觀音鄉(富源地區)

都市計畫區」之西南側，新屋區梅高路三段及新洲五街之東南側，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
農業區，東側及南側臨農業區，西側臨20米計畫道路(梅高路三段-桃79線)，北側臨住宅
區。

都市計畫區示意圖
本計畫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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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及計畫範圍

時碩工業新屋本廠區位於新屋區快速路六段與青田路交界，惟新屋本廠區周邊已無大
面積之工業土地可供設廠，因此時碩工業遂整合鄰近之都市計畫農業區土地申請變更為
工業區，以提供擴廠及整合現有廠房之使用。本計畫區土地與新屋本廠區隔梅高路三段
及青田路相近，現況可藉由青田路往來時碩工業新屋本廠區，車行時間約1分鐘即可抵達
，除可有效節省生產及運輸成本外，在人力編制上亦可相互支援，發揮群聚效益。

計畫區土地與新屋本廠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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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及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範圍包含桃園市新屋區新洲段582地號等12筆土地，其中11筆土地所有權人
為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餘1筆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謄本面積約為54,730.90㎡，變更面積約為 49,500.00㎡(4.95公頃)。

變更範圍及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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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及規劃構想

「中壢市(過嶺地區)楊梅鎮(高榮地區)新屋鄉(頭洲地區)觀音鄉(富源地區)都市計畫」

工業區面積為79.72公頃，使用面積為52.61公頃，使用率約65.99％，已開發使用土地多

以紡織、橡膠及機械等工業類別使用為主。本都市計畫區距中壢區約4公里，距離高鐵

桃園站約7公里，中壢區為本市政經發展核心地區，而高鐵桃園站地區為經貿展覽中心

，使本區具有多元之發展特色，除維持既有產業發展外，並可支援中壢地區之居住及生

活服務機能。

因時碩工業新屋本廠區周邊已無大面積之工業土地可供設廠，故時碩工業遂整合鄰近

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申請變更為工業區，以提供擴廠及整合現有廠房之使用。車行

時間約1分鐘即可抵達時碩工業新屋本廠區，除可有效節省生產及運輸成本外，在人力

編制上亦可相互支援，發揮群聚效益；雖然本都市計畫區工業區發展尚未飽和，但考量

新屋本廠區之便捷性，故選擇本計畫區開發基地。

本案都市計畫區工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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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有新屋本廠，土地面積約20,509㎡，廠房面積約11,527㎡(樓層約1~3F)，員

工人數約383人；幼獅㇐~三租賃廠，土地面積約14,876㎡，廠房面積約15,537㎡(樓層

約1~2F)，每月租金達1,575,000元。考量管理效能、租金及公司未來擬推動「光學應用

產品」，勢必需整合現有租賃廠房，建立㇐個可供⾧期發展的生產基地，以擴大廠區面

積，因應公司成⾧之需求。

本計畫為因應上述需求及活化土地，可促使現有中小精密工業零組件協力廠商加入時

碩工業，預計總投資金額達新台幣20億，並增加地方約2千個就業機會，並配合周邊環

境使用現況，藉此增加原有土地使用效益，提升地方環境品質，帶動區域發展。

時碩工業現況

發展現況及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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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範圍內以農地及荒地為主，北側有㇐土地公廟，為當地信仰中心之㇐，毗連基地

北側之住宅區，為部分住宅及閒置土地；基地周邊之農地有少部分種植水稻及蔬菜，多

數則休耕，荒地以草生地及雜林為主。

土地使用現況

發展現況及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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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定位
原則以工業區開發為基本發展構想，發展以追求工業生產流程之完整性、增加工廠之產值、產量及整合上、

下游產業，並建立完整的產業鏈，以降低對鄰近環境之影響為主。發展定位原則如下：

㇐. 本計畫區與新屋本廠發展能有效配合，同時結合上、下游產業鏈，作整體性之發展，並配合周邊環境使用
現況，藉此增加原有土地使用效益，提升地方環境品質，帶動區域發展。

二. 為提高本計畫區之環境品質，並且降低對鄰近地區之影響，依相關法令規定，提供合理且適當之公共設施
用地，以劃設公園用地為主，創造舒適之視覺(阻隔)效果與降低對居住環境的影響。

三. 促使中小精密工業零組件相關加工廠進駐，增加地方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發展構想
除配合當地現況周邊土地使用情形，提供適當合理之公共設施外，亦應滿足設廠需求，俾利變更後順利建廠

營運。發展構想原則如下：

㇐. 本計畫基地位於住宅區與農業區交界處，為避免開發行為影響生活機能，臨住宅區基地側，皆規劃公園用
地；為隔離鄰地之不相容使用，臨農業區之基地周邊採退縮建築及植栽綠化方式，以作為開發行為之緩衝。

二. 考量極端氣候衝擊，並降低開發對區域排水影響，於本計畫區工業區內西北側設置地下滯洪沉砂池，收集
區內雨水逕流，供滯洪沉砂使用。

三. 爭取開發時效，加速計畫區之建設開發，減少開發期間之社會成本。

發展現況及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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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

於本計畫區內新建三棟作業廠房及㇐棟警衛室，並配合生產流程妥善配置，提高產能。未來
開發建築時，建築基地與東側毗鄰農業區鄰接部分，須退縮建築並植栽綠化，作為隔離緩衝綠帶。

工業區

公共設施(公園用地)
於本計畫區北側集

中規劃㇐處完整區塊
之公園用地，作為開
發行為之緩衝，創造
舒適之視覺(阻隔)效果
與降低對居住環境的
影響，並提供周邊居
民休閒、信仰及環境
保護之用，以提昇整
體居住環境品質。

依據「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
使用審議規範」相關規定，
申請變更為工業區者，其公
共設施及公用設備用地及代
用地之面積合計不得低於申
請變更使用總面積之30%，
並應捐贈予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

發展現況及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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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及內容

變更理由
㇐. 近年因時碩工業業務擴充，除新屋本廠區外，陸續於楊梅幼獅工業區承租設立㇐~三廠，考

量管理效能、租金及公司未來擬推動「光學應用產品」，勢必需整合現有租賃廠房，建立㇐
個可供⾧期發展的生產基地，以擴大廠區面積，因應公司成⾧之需求。

二. 擴廠後，可促使現有中小精密工業零組件協力廠商加入時碩工業，預計總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20億，並增加地方約2千個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繁榮發展，實現台灣精密機械加工業連接在
地，銜接國際，創造未來的三大目標，就時碩工業而言，不僅擴展自有生產基地，同時將策
略夥伴引入，擴大生產規模，並朝向工業4.0邁進。

變更內容
本計畫區位於「中壢市(過嶺地區)楊梅鎮(高榮地區)新屋鄉(頭洲地區)觀音鄉(富源地區)都市

計畫」區，新屋區梅高路三段及新洲五街之東南側，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計畫總面積

為4.95公頃，規劃變更為工業區3.46公頃及公園用地1.4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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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及內容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 工業區3.46公頃

• 公園用地1.4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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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理由及內容

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



回饋原則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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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計畫

 本計畫區依據「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計算及捐贈公共設施、公用設備
用地及代用地。

 申請變更為工業區者，其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用地及代用地之面積合計不得低於申請變更使
用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並應捐贈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捐贈公共設施及設施維護代金
 本計畫區依規定捐贈公園用地，比例為30.01%，

符合不得低於申請變更使用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之
規定。

 前項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14,852.57平方公尺，
管理維護費用以200元/平方公尺，㇐次繳納25年
計算，合計新台幣74,262,850元，應於都市計畫變
更案公告實施前完成繳交。

項目 面積(㎡)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工業區 34,647.43 69.99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14,852.57 30.01 

合計 49,500.00 100.00

本計畫區變更回饋規定及劃設面積檢核表



開發方式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次變更依內政部頒訂「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劃設及提供之公共設施
用地，由申請單位自行興闢完成後，無償捐贈予桃園市政府。

經費來源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設及樁位測釘費用，均由申請單位自行籌措負擔，相關建設經費來源

包括銀行貸款(土地設定抵押貸款及營建融資貸款)及自有資金。

開發期程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應於細部計畫公告實

施後1年內由申請單位依「桃園市都市計
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規定興
闢並捐贈予桃園市政府，其餘變更後之
工業區始得核發建築執照，並應於細部
計畫公告實施後3年內取得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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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經費表




